安全生产领域、依法行政、行政许可等

（一）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首次申请）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bookmark: _GoBack]（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3）.申请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5）.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6）.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和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材料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8）.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10）.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1）.建设项目简易程序申请报告
（12）.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文件
（13）.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14）.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首次申请）
（二）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企业名称）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3）.营业执照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三）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注册地址）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3）.营业执照
（4）.变更注册地址材料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四）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主要负责人）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3）.营业执照
    （4）.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20天承诺期限：1天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主要负责人）
（五）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3）.营业执照
（4）.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
（六）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多项变更）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3）.营业执照
（4）.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5）.变更注册地址材料
（6）.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 ；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 ；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多项变更）
（七）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简易程序）—适用于加油站建设项目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设计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按照《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AQ/T3033），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并编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编制导则》的要求。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
（3）.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文件
（4）.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材料文件
（5）.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6）.建设项目简易程序申请报告
（7）.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文件
（8）.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详细设计开始前，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第四十条 对于规模较小、危险程度较低和工艺路线简单的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适当简化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简易程序）—适用于加油站建设项目
（八）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重新申请）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3）.申请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5）.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6）.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和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材料
（7）.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8）.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9）.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第十七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一）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变更其经营场所的；
（二）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变更其储存场所的；
（三）仓储经营的企业异地重建的；
（四）经营方式发生变化的；
（五）许可范围发生变化的。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无储存设施的重新申请）
（九）
1.分类：其他
2.项目名称：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经营备案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生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经营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第二类    1．苯乙酸    2．醋酸酐    3．三氯甲烷    4．乙醚    5．哌啶     
    第三类    1．甲苯    2．丙酮    3．甲基乙基酮    4．高锰酸钾    5．硫酸    6．盐酸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申请书（第三类）
（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4）.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5）.营业执照
（6）.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1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三条国家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对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管理，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的审批和许可证的颁发工作。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三类）经营备案
（十）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设备、设施。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分考虑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
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设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计文件负责。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设计依据；
（二）建设项目概述；
（三）建设项目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及周边环境安全分析；
（四）建筑及场地布置；
（五）重大危险源分析及检测监控；
（六）安全设施设计采取的防范措施；
（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要求；
（八）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要求；
（九）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十）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
（十一）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
（十二）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十三）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采矿许可证）
（3）.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4）.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书
（5）.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6）.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刘朝珂；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 ；办理人：王朝鹏；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张宏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设计批复，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第三十三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查结果负责。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其他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十一）
1.分类：其他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建立完善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得到执行。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根据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生产、使用工艺（方式）或者相关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按照下列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控制措施：
（一）重大危险源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具备紧急停车功能。记录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二）重大危险源的化工生产装置装备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装备紧急停车系统；
（三）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液体和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设置紧急切断装置；毒性气体的设施，设置泄漏物紧急处置装置。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四）重大危险源中储存剧毒物质的场所或者设施，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五）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第十四条 通过定量风险评价确定的重大危险源的个人和社会风险值，不得超过本规定附件2列示的个人和社会可容许风险限值标准。
超过个人和社会可容许风险限值标准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降低风险措施。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测、检验，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有效、可靠运行。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明确重大危险源中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或者责任机构，并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难以立即排除的，应当及时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的管理和操作岗位人员进行安全操作技能培训，使其了解重大危险源的危险特性，熟悉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措施。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在重大危险源所在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写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办法。
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和应急措施等信息，以适当方式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区域及人员。
第二十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依法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并保障其完好和方便使用；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所在地区涉及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对存在吸入性有毒、有害气体的重大危险源，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配备便携式浓度检测设备、空气呼吸器、化学防护服、堵漏器材等应急器材和设备；涉及剧毒气体的重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两套以上（含本数）气密型化学防护服；涉及易燃易爆气体或者易燃液体蒸气的重大危险源，还应当配备一定数量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设备。
第二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照下列要求进行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一）对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二）对重大危险源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并及时修订完善。
第二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辨识确认的重大危险源及时、逐项进行登记建档。
6. 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3）.辨识、分级记录
（4）.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5）.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6）.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材料
（7）.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清单
（8）.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9）.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10）.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11）.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12）.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在完成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后15日内，应当填写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连同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重大危险源档案材料（其中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文件资料只需提供清单），报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十二）
1.分类：给付
2.项目名称：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受灾需要生活救助的困难群众
6.申办材料名称：1.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申请表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苗雨迪；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袁少伟；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办理结果：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张宏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申请表，并打印；办理结果：电话告知；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给付
（十三）
1.分类：许可
2.项目名称：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一）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被批准延期的；（二）终止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三）经营许可证被依法撤销的；（四）经营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6.申办材料名称：
    1.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2.河南省应急管理系统许可证（资格证）注销申请表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邢钰红；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崔媛媛；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证书，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5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10.不收费，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第二十七条 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经营许可证：发证机关注销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者本机关网站上发布公告，并通报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十四）
1.分类：其他
2.项目名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3.申请受理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4.申请决定机关：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5.申办条件：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2.应急预案评审意见；3.应急预案电子文档；4.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6.申办材料名称：
（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2）.应急预案
    （3）.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4）.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5）.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7.办事流程：环节名称：受理；办理人：陈启新；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看是否齐全；办理结果：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当场告知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补内容；否则不予受理；
环节名称：审核；办理人：徐进克；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办理结果：制作现场核查意见书，并作出核查意见；
环节名称：决定；办理人：贾宏晓；办理时限：0.5；审查标准：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资料及现场核查意见把关；办理结果：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环节名称：送达；办理人：窗口；办理时限：0；审查标准：制作备案登记表，并打印；办理结果：窗口领取；
8.许可数量：无限制，符合条件即许可
9.法定期限：5天承诺期限：1天
10.不收费，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第二十六条：“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11.联系单位：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12.办公地址：行政服务大厅
13.联系人：崔昆伦
14.联系电话：0374-8810832
15.检索关键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